
第 24 條 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

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

    上。

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

    以上。

三、依第三十二條第四項規定，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

    倍發給。

雇主使勞工於第三十六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

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

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

第 30 條 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不得超過四十小時。

前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

同意後，得將其二週內二日之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日。其分配

於其他工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時。但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

四十八小時。

第一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

議同意後，得將八週內之正常工作時數加以分配。但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

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

前二項規定，僅適用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

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五年。

前項出勤紀錄，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勞工向雇主申請其

出勤紀錄副本或影本時，雇主不得拒絕。

雇主不得以第一項正常工作時間之修正，作為減少勞工工資之事由。

第一項至第三項及第三十條之一之正常工作時間，雇主得視勞工照顧家庭

成員需要，允許勞工於不變更每日正常工作時數下，在一小時範圍內，彈

性調整工作開始及終止之時間。

第 32 條 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

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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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雇主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一日不得超過十二小時

；延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超過四十六小時，但雇主經工會同意，如

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延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超

過五十四小時，每三個月不得超過一百三十八小時。

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依前項但書規定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

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

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

者，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但應於延長開始後二十四小時內通知工會；無

工會組織者，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延長之工作時間，雇主應於事後補

給勞工以適當之休息。

在坑內工作之勞工，其工作時間不得延長。但以監視為主之工作，或有前

項所定之情形者，不在此限。

第 32-1 條 雇主依第三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使勞工延長工作時間，或使勞工於

第三十六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後，依勞工意願選擇補休並經雇主同意者，應

依勞工工作之時數計算補休時數。

前項之補休，其補休期限由勞雇雙方協商；補休期限屆期或契約終止未補

休之時數，應依延長工作時間或休息日工作當日之工資計算標準發給工資

；未發給工資者，依違反第二十四條規定論處。

第 35 條 勞工繼續工作四小時，至少應有三十分鐘之休息。但實行輪班制或其工作

有連續性或緊急性者，雇主得在工作時間內，另行調配其休息時間。

第 36 條 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其中一日為例假，一日為休息日。

雇主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一、依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變更正常工作時間者，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

    一日之例假，每二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四日。

二、依第三十條第三項規定變更正常工作時間者，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

    一日之例假，每八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十六日。

三、依第三十條之一規定變更正常工作時間者，勞工每二週內至少應有二

    日之例假，每四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八日。

雇主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時間，計入第三十二條第二項所定延長工作時

間總數。但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有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必要

者，其工作時數不受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且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雇主得將

第一項、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定之例假，於每七日之週期內調整之。

前項所定例假之調整，應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

同意後，始得為之。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者，應報當地主管機

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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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8 條 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

特別休假：

一、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

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十日。

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

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

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商調整。

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第一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告知勞工依前二項規定

排定特別休假。

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

。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於次

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

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

於第二十三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

。

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

第 79 條 有下列各款規定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五條、第三十條第一項

    至第三項、第六項、第七項、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四條至第四十一條

    、第四十九條第一項或第五十九條規定。

二、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七條限期給付工資或第三十三條調整工作時間

    之命令。

三、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四十三條所定假期或事假以外期間內工資給付

    之最低標準。

違反第三十條第五項或第四十九條第五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九萬元以上四

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七條、第九條第一項、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八條第二項、

第四十六條、第五十六條第一項、第六十五條第一項、第六十六條至第六

十八條、第七十條或第七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三十

萬元以下罰鍰。

有前三項規定行為之一者，主管機關得依事業規模、違反人數或違反情節

，加重其罰鍰至法定罰鍰最高額二分之一。

第 80-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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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本法經主管機關處以罰鍰者，主管機關應公布其事業單位或事業主之

名稱、負責人姓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

主管機關裁處罰鍰，得審酌與違反行為有關之勞工人數、累計違法次數或

未依法給付之金額，為量罰輕重之標準。

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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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 勞工工作年資以服務同一事業單位為限，並自受僱當日起算。

適用本法前已在同一事業單位工作之年資合併計算。

第 22-2 條 本法第三十二條之一所定補休，應依勞工延長工作時間或休息日工作事實

發生時間先後順序補休。補休之期限逾依第二十四條第二項所約定年度之

末日者，以該日為期限之末日。

前項補休期限屆期或契約終止時，發給工資之期限如下：

一、補休期限屆期：於契約約定之工資給付日發給或於補休期限屆期後三

    十日內發給。

二、契約終止：依第九條規定發給。

勞工依本法第三十二條之一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

舉證責任。

第 24 條 勞工於符合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取得特別休假

之權利；其計算特別休假之工作年資，應依第五條之規定。

依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給予之特別休假日數，勞工得於勞雇雙方協

商之下列期間內，行使特別休假權利：

一、以勞工受僱當日起算，每一週年之期間。但其工作六個月以上一年未

    滿者，為取得特別休假權利後六個月之期間。

二、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期間。

三、教育單位之學年度、事業單位之會計年度或勞雇雙方約定年度之期間

    。

雇主依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三項規定告知勞工排定特別休假，應於勞工符合

特別休假條件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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